
内水便函 〔２０２２〕 ８３ 号

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关于印发 《内蒙古

乌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乌达产业园水土

保持区域评估报告》 技术审查意见的函

内蒙古乌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（乌海经济开发区

乌达工业园管理委员会）：

按照 《内蒙古自治区进一步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

革实施方案》 （内政办发 〔２０２０〕 １９ 号） 的相关要求， 我厅组

织内蒙古自治区水利事业发展中心对你单位提交的 《内蒙古乌

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乌达产业园水土保持区域评估报告》 进

行了技术审查。 现将 《内蒙古乌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乌达产

业园水土保持区域评估报告》 技术审查意见印发你单位。 请你

单位认真落实区域水土流失防治主体责任， 建立工作协调机

制， 加强区域评估成果互认共享， 组织做好区域水土保持相关

工作。



附件： 《内蒙古乌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乌达产业园水土保

持区域评估报告》 技术审查意见

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７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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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 自治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、 内
蒙古自治区水利事业发展中心、 乌海市水务局、 乌达区农牧
水务局、 内蒙古金华源环境资源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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